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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目前我国中药资源已达12807种，是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全国比较重要的10个植物园和药用植物园引种的中草药达3500种以上。主要依靠栽培的中药材在200种以上，栽培面积已达500-600万亩，年产量约2.5亿公斤。我国中药种类和数量丰富，使从中药与天然药物中寻找并开发新药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前景。另外，随着我国畜牧业行业的发展和国家对兽用生物制品行业的支持，兽用生物制品行业市场未来前景极为广阔，其中以中药材为原料的兽药加工行业，也有很好的市场前景。
北京华夏本草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在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基地0503-055地块内，建设兽用中药制剂项目。

二、建设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
兽用中药制剂生产项目。
（二）建设单位
北京华夏草本中药科技有限公司。
（三）位置及用地范围

建设项目——兽用中药制剂生产项目位于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基地0503-055地块。项目所在厂区四至为：东至北京四环科宝制药有限公司，南至生物医药基地预留开发地，西至春林大街，北至永大路。
（四）建设规模及内容

该项目计划租赁已建成GMP车间的一部分，不需新增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租用面积为920m2。该车间已完成结构施工，目前正在办理各项手续。项目待该车间完成设备安装及GMP认证后，再利用已完成的GMP车间，购置设备12台（套）进行生产，新建1条中药加工生产线和1条粉、散、预混剂生产线。
（五）生产规模

该项目有两条生产线，中药加工生产线，年加工药材100t/a，主要是通过加工中药饮片，制成甘草浸膏、连翘粉、刺五加粉、黄芩提粉等中药提取物；粉剂、散剂、预混剂生产线年加工量为20t/a，主要是将黄芩、金银花等中药提粉以及小苏打等添加剂加以混合、分装，制成粉剂、散剂、预混剂。
（六）建设进度
该项目计划租赁已建成并完成GMP认证的车间进行生产，不需要施工，但由于其拟租用的GMP厂房尚在建设中，项目将在该车间建设完毕且通过GMP认证后，再购置设备入驻生产，预计2014年10月开始运行。
（七）项目投资及资金筹措
该项目总投资估算为177万元。
该项目环保设施投资约10万元，约占投资总额的5.6%。
（八）政策、规划符合性和厂址选择合理性
1、产业政策符合性

该项目项目属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第9号令）中鼓励类第一项“农林业”中的 “动物疫病新型诊断试剂、疫苗及低毒低残留兽药（含兽用生物制品）新工艺、新技术开发与应用”。
因此，该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2、规划符合性

项目建设符合《北京市“十二五”时期生物和医药产业发展规划》、北京市和大兴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等相关规划。且项目为兽用药品生产，位于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符合所在基地产业规划要求。
3、厂址选择合理性分析
（1）土地利用规划的相容性

根据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土地利用规划，该项目选址地块土地利用性质为工业用地。该项目已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该项目选址符合产业基地土地利用规划要求。
（2）选址的环境敏感性

该项目拟建地点位于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内，附近已无居民居住区，且拟建地点位于北京市多年主导风向的下风向。项目用地不在地下水水源保护区和地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用地周边无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重点文物及名胜古迹等其他环境敏感目标。声环境评价范围内没有噪声敏感建筑。
项目厂址选择合理。
三、建设项目周围环境现状
（一）环境质量现状
1、大气环境质量现状
根据监测结果，该项目所在区域环境空气中的主要污染物是PM10、PM2.5和NO2，这主要是由于春季雾霾天气较多以及所在区域燃煤取暖所致，SO2和NH3监测结果均达标，项目所在地区大气环境质量一般。
2、声环境质量现状

项目所在地各监测点的昼间和夜间噪声均不超标，厂界各监测点现状噪声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3类标准。
3、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

天堂河水质各监测项目中，pH、总磷、溶解氧和高猛酸盐指数小于1，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Ⅴ类标准。氨氮、化学需氧量和生化需氧量超标。超标原因主要是周边垃圾排入河道，对天堂河水质产生影响。
4、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
地下水环境质量各监测项目的标准指数均不大于1，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的Ⅲ类标准。

（二）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1、大气环境评价范围

该项目的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等级定为三级评价，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08）的规定，确定本次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为：以该项目为中心，边长为5km，面积为25km2的正方形区域。
2、地表水环境评价范围

该项目的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为三级，评价范围为项目污水产生点至市政管道接入口。
3、地下水环境评价范围

拟建项目属于Ⅰ类项目三级评价，该项目的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为以该项目为中心，面积为20km2的正方形区域。
4、声环境评价范围
该项目声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为三级评价，噪声环境评价范围为项目厂界外1m的范围内及周围声环境敏感点。
5、生态影响评价范围

拟建项目的生态评价进行简单分析即可，生态评价范围为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
四、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一）环境影响预测与分析

该项目租赁已建成车间进行生产，不涉及施工期环境污染。运营期的主要污染源有废水、废气、噪声和固体废物。

1、废气
（1）粉尘
该项目中药加工生产过程所用原料为中药饮片，加工后的有效成分为粉质产品。粉、散、预混剂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原辅材料为粉质原料，在以上物料干燥、称量、分装的过程中均会产生粉尘。

①喷雾干燥粉尘

项目中药加工生产过程中的喷雾干燥工序会产生粉尘。根据类比建设单位所在集团昌平分厂的产尘情况对项目的产尘量进行估算，昌平分厂加工中药饮片量为100t/a，干燥药粉的量为50t/a，产尘量为1t/a，由此可知，喷雾干燥过程的产尘量约为干燥物料的2%。项目干燥药粉的量为100t/a，则产尘量约为2t/a。

项目所用的喷雾干燥设备自带水膜除尘器，配套风机的风量为3500m3/h，除尘效率为99%，除尘后粉尘的排放量为20kg/a，项目喷雾干燥设备为24h运行，故排放速率为0.004kg/h，排放浓度为1.19mg/m3。废气通过管道引至车间楼顶排放，排放高度为15m。满足北京市《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501-2007）第Ⅱ时段限值中对医药尘的要求，即排放浓度≤10mg/m3，排放速率≤0.18kg/h。

②粉、散、预混剂生产粉尘

项目粉、散、预混剂的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粉质原辅材料在称量、混合配制和分装的过程中均会产生粉尘。根据类比建设单位所在集团昌平分厂的产尘情况对项目的产尘量进行估算，昌平分厂粉、散、预混剂的生产量为100t/a，总产尘量为0.1t/a，由此可知产尘量约为粉剂产量的0.1%。项目粉、散、预混剂的生产量为20t/a，则产尘量为0.02t/a。
项目在产尘操作区域上方设置集气罩，经中效除尘箱除尘，除尘后的废气回到车间净化空调系统的回风口，经净化系统的中、高效过滤器过滤后，由送风口送至室内。项目车间为循环新风方式，废气不外排。

（2）水蒸气

项目中药加工生产过程中的喷雾干燥工序，在产生粉尘的同时还会产生水蒸气。其中部分水蒸气被水膜除尘带下，回用于提取浓缩，部分水蒸气引至车间外排放。
该项目废水包括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合计污水日产生量为4.15m3/d，年产生量为830m3/a。

2、废水

（1）生产废水

根据工程分析，项目产生的生产废水为71m3/a，包括：精制除杂废水和药渣脱水废水。上述废水中由于含有中药提取药液及药渣，因此COD、BOD5等浓度较高。
根据《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产排污系数手册》中的资料，兽用药品制造行业生产废水综合排水水质为：BOD5：350-450mg/L、COD：650-850mg/L，SS：400-500mg/L。项目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水均通过管道进入所在厂区污水处理站进行预处理，处理达标后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排入天堂河污水处理厂处理。
（2）生活污水

项目生活污水产生量756m3/a，根据工程经验，排水水质为：BOD5：150-200mg/L、COD：250-400mg/L、SS：150-250mg/L，氨氮20-40mg/L，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所在厂区污水处理站进行预处理，处理达标后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排入天堂河污水处理厂处理。
（3）综合排水

项目车间及生活排水水质见表6-13。
表6-13   水污染物排放浓度及排放量表   

	类别
	COD
	BOD5
	SS
	氨氮

	生产废水水质（mg/L）
（排水量71m3/a）
	850
	450
	500
	——

	生活污水水质（mg/L）
（排水量756m3/a）
	400
	200
	250
	40


经化粪池处理后的生活污水再与生产废水一起排入项目所在厂内自建的污水处理站处理，污水处理站处理工艺为生物接触氧化，该项目污水排放总量为4.15m3/d（827m3/a），经位于所在厂区南侧的污水处理站进行预处理后，出水水质为：BOD5≤20mg/L、COD≤60mg/L、SS≤40mg/L，氨氮≤10mg/L。符合北京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307-2005）中排入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废水中氨氮排放标准符合《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CJ343-2010）要求，即BOD5≤300mg/L、COD≤500mg/L、SS≤400mg/L，氨氮≤45mg/L。
3、噪声
本项目投入运营后水泵、空压机等辅助设备均使用所在厂区的已有设备，项目主要噪声源为各类生产设备。项目主要的高噪声设备为离心机和混合机，噪声值分别为70-80dB(A)、60-70dB(A)。
4、固体废物

该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一般工业固废和生活垃圾。

（1）一般工业固废

项目一般工业固废主要是废药渣、废包装材料、车间净化系统收集的中药粉尘，总产生量为348.42t/a。

项目废药渣产生量为344.44t/a（含水率10%），废包装材料产生量为2t/a，项目车间净化系统收集的药粉尘为1.98t/a。
项目一般工业固废采取分类收集。废药渣送至爱迪森（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用于中药残渣发酵物微生态活菌制剂的生产。对于可回收的如废弃纸盒、纸箱、玻璃瓶等包装材料，分类收集后由废品收购单位回收。不能回收的包装材料以及中药粉尘等其他一般工业固废由北京北益利环保洁有限公司清运处理。

（2）生活垃圾

项目的生活垃圾主要来自工作人员日常办公和生活。项目定员84人，生活垃圾产生量按0.8kg/人·d计，则该项目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67.2kg/d，即13.4t/a。项目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由北京北益利环保洁有限公司清运处理。
（二）环境保护目标

项目用地不在地下水水源保护区和地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用地周边无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重点文物及名胜古迹等其他环境敏感目标。声环境评价范围内没有噪声敏感建筑。
根据调查，该项目评价范围内的环境保护目标具体见表1和图1。
表1  评价范围内环境保护目标情况表
	序号
	环境保护目标
	性质
	方位
	与该项目
厂界距离（m）
	功能要求

	1
	周家村
	生活
居住
	N
	2000
	环境空气二类

声环境1类

	2
	罗奇营村
	
	N
	1300
	

	3
	念坛村
	
	NE
	1500
	

	4
	北臧村镇综合行政服务中心
	
	E
	635
	

	5
	天富九号公寓
	
	SE
	405
	

	6
	大臧村
	
	SSE
	2400
	

	7
	八家村
	
	WSW
	2100
	

	8
	新立村
	
	NW
	1300
	

	9
	天堂河
	地表水
	E
	1800
	V类水体

	10
	大兴新城一二水厂
地下水源地二级保护区
	地下水
	N
	315
（距离保护区边界）
	Ⅲ类

	
	大兴新城一二水厂
地下水源地准保护区
	
	NW
	2100
（距离保护区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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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价标准

1、区域环境噪声：该项目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3类标准要求。

2、厂界噪声：《工业企业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要求。

3、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
4、废气排放标准：项目废气排放执行北京市《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501-2007）第Ⅱ时段限值。
5、污水排放标准：项目污水执行北京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307-2005）中排入城镇二级污水处理厂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废水中氨氮排放标准执行《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CJ343-2010）。
6、固体废物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的有关规定，其中一般工业固废还应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物控制标准》（GB18599-2001）中的有关规定。
（四）主要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结果
1、大气环境影响评价

项目运营期主要的大气污染源为生产过程产生的粉尘及水蒸气。
（1）粉尘

项目生产过程中粉质原料在干燥、称量、分装的过程中均会产生粉尘。

①喷雾干燥粉尘

项目中药加工生产过程中的喷雾干燥工序会产生粉尘，产尘量为2t/a。项目喷雾干燥设备自带水膜除尘器，除尘后粉尘的排放量20kg/a（0.004kg/h），排放浓度为1.19mg/m3。废气通过管道引至车间楼顶排放，排放高度为15m。满足北京市《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501-2007）第Ⅱ时段限值中对医药尘的要求，即排放浓度≤10mg/m3，排放速率≤0.18kg/h。
②其他工序粉尘

项目粉、散、预混剂的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粉质原辅材料在称量、下料和分装的过程中均会产生粉尘，以上工序总产尘量为0.02t/a。
各产尘点采取的措施为在产尘操作区域上方设置集气罩，经中效除尘箱除尘，除尘后的废气回到车间净化空调系统的回风口，经净化系统的中、高效过滤器过滤后，由送风口送至室内。项目车间为循环新风方式，废气不外排。

（2）水蒸气

项目中药提取过程中喷雾干燥工序，在产生粉尘的同时还会产生水蒸气，水蒸气引至车间外排放，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较小。
2、地下水影响分析
该项目所在区域含水层上部隔水层防护能力较弱，必须通过采取各种防腐、防泄漏、防渗措施。项目租用的生产车间、使用的化粪池、污水管道均做耐腐蚀、防渗处理，入渗系数达到≤10-7cm/s，其使用年限可达20-50年，基本满足该项目运行年限要求。

在确保各项防渗措施得以落实，并加强维护和厂区环境管理的前提下，可有效控制厂区内的废水污染物下渗现象，避免污染地下水。
3、对地表水环境影响分析

该项目排水量为4.15m3/d（827m3/a），包括生产废水0.35m3/d（71m3/a）和生活污水3.8m3/d（756m3/a）。生产废水主要包括精制除杂废水和药渣脱水废水，排入所在厂区自建污水处理站与经过化粪池处理后的生活污水一同进行处理，处理达标后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排入天堂河污水处理厂处理。
经所在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项目出水水质为：BOD5≤20mg/L、COD≤60mg/L、SS≤40mg/L，氨氮≤10mg/L，符合北京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307-2005）中排入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即BOD5≤300mg/L、COD≤500mg/L、SS≤400mg/L，氨氮排放标准符合《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CJ343-2010）要求，即氨氮≤45mg/L，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较小
4、声环境影响分析
该项目设备噪声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并采取隔声、消声及减振的措施后，运营期对各厂界预测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标准要求。厂界噪声排放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4）固体废物

项目一般工业废物分类收集，能回收的回收利用，不能回收的和生活垃圾采取清运处理等措施，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较小。
（五）污染防治措施及技术论证

1、水污染防治措施

（1）地表水

该项目污水产生量为4.15m3/d（827m3/a），生产废水与经化粪池处理后的生活污水一起排入所在厂区南侧的污水处理站（目前建设中）进行预处理后，再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排入天堂河污水处理厂。

项目所在厂区的污水处理站设计处理规模为480m3/d，处理工艺为生物接触氧化+次氯酸钠消毒，用于处理生产和生活污水。项目所在厂区污水处理站尚有余量处理项目污水。根据分析，本项目废水经该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水水质符合北京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307-2005）中排入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氨氮排放标准符合《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CJ343-2010）要求。处理达标后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排入天堂河污水处理厂处理。项目废水措施可行。
（2）地下水

该项目所租用的生产车间、所使用的化粪池、污水管道做耐腐蚀、防渗处理，入渗系数达到≤10-7cm/s。严格采取以上措施后，项目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较小。地下水措施可行。
2、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运营期主要的大气污染源为粉尘和水蒸气，为减小项目废气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建设单位拟采取以下措施：
（1）项目中药加工生产工艺中干燥过程产生的粉尘，经水膜除尘后车间楼顶排放，排放高度15m。

（2）其他生产过程中产尘的粉尘，在产尘工序上方设置集气罩，先经中效除尘箱除尘，再由车间空气净化系统的中、高效过滤器处理后，作为新风送入室内，不外排。

（3）水蒸气

项目中药加工生产工艺中喷雾干燥工序，在产生粉尘的同时还会产生水蒸气，大部分水蒸气会被水膜除尘器带下，剩余的水蒸气引至车间外排放，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较小。

采取以上措施后，项目排放的废气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较小。项目采取的废气处理措施可行。
3、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该项目采取的降噪措施如下：
（1）各类设备放置在车间内。

（2）设备选型上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各种减振、消声措施。
在严格实施以上降噪措施进行噪声污染防治后，该项目厂界噪声排放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要求，对厂界外声环境影响很小。因此项目采取的降噪措施可行。
4、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该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一般工业固废和生活垃圾。
为减小项目固废排放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建设单位拟采取如下措施：

（1）项目一般工业固废采取分类收集。可回收利用的如废弃纸盒、纸箱、玻璃瓶等包装材料分类收集后由，由废品收购单位回收。其他一般工业固废由北京北益利环保洁有限公司清运处理。
（2）废药渣送至爱迪森（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用于中药残渣发酵物微生态活菌制剂的生产。培养芽孢杆菌，这种芽孢杆菌在水产上被用作净水剂；在动物身上，作用于动物的肠道菌群，防治动物腹泻。

（3）项目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由北京北益利环保洁有限公司清运处理。
综上所述，该项目的固体废物100%合理处置。
在严格采取上述处理处置措施后，该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一般工业固废及生活垃圾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因此项目采取的固废措施可行。

（六）环境经济损益分析
该项目总投资177万元。其中环保投资共10万元，约占总投资的5.6%。该项目的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较合理。
该项目通过环保投资的投入，建立较完善的污染防治措施，减小了废气、废水、噪声及固体废物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使该项目在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时，有效地保护了环境。
（七）环境管理和监测
环保管理机构负责与有监测资质的单位协作完成项目运营期的污染源监测和周围环境的监测。企业应每年定期委托有监测资质的单位对该项目排放的废气、废水、噪声进行监测。
该项目运营期的环境监测计划见表2。
表2   运营期的环境监测计划
	时段
	类别
	污染源
	监测点位置
	监测
因子
	监测频次

	运营期
	废气
	喷雾干燥设备排口
	排气筒出口
	粉尘
	每年1次

	
	废水
	污水处理站
	污水处理站出口
	COD、BOD5、SS、氨氮
	每年1次

	
	噪声
	噪声设备
	厂界
	LAeq
	每年1次


五、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该项目对废气、废水、噪声和固体废物等污染物采取了较为完善的处理处置措施，选址符合规划，在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切实落实各项环保措施保证污染物达标排放、并做好与周围群众的沟通工作的基础上，建设项目——兽用中药制剂生产项目的建设在环保方面是可行的。
六、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北京华夏本草中药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丁经理
电话：57500615

E-mail：dingxiyuan-85@163.com
3、环评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评机构：浦华环保有限公司
联系人：金洁
电话：82150823

E-mail：jinjie@thun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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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该项目环境保护目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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